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安监总厅政法函〔2015〕n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新＜安全生产法》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有关问题的复函 

福建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新＜安全生产法＞实施涉及危化品安全监管有关问

题的请示》（闽安监管三〔 2014〕 121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

如下： 

一、按照新《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安全评价报告应

由安全评价机构出具并对安全评价结果负责，无需安全监管部门

组织评审。 

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条件审查仍按照现行的《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的有关规定

执行。 

三、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应当符合现行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编制导则》（安监总厅管

三〔2013J 39 号）的要求。有关文书仍按现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安全宙查文书》（安监总厅管三〔2012J 132号）执行。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审查文书不再执行：〕 

四、对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建设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

监督核查工作由各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自行制定实施。待

条件成熟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制定

统一规范。 

五、新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许可仍按照《安全生产

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397号）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1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在《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令第3(）号）中，化工自动控制仪表作业不仅指危险化工工

艺的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也包括其他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 

（信息公开形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各省级安全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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